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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课思政〔2023〕1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开展黑龙江省 2023 年度研究生 

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项目申报、中期、结题 

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、学部： 

根据《关于开展黑龙江省 2023 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高质量建

设项目申报、结题工作的通知》（黑学位办函〔2023〕4号）要求，

现组织开展黑龙江省 2023 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项目立

项申报、中期检查、结题验收工作。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黑龙江省 2023 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项目申报 

（一）项目目标 

构建完善研究生教育“大思政”格局，强化研究生课程思政和

导学思政建设，结合办学和学科特色，传承“四大精神”，将爱国

主义、科学精神和科技自立自强融入研究生教育教学和指导培养全

链条，培养政治合格、具有家国情怀和创新实践能力的经济社会发

展急需高层次人才。 

（二）项目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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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推进研究生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，项目化开展建设工作，

包括：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建设项目、课程思政课程建设

项目、导学思政团队（导师）建设项目、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项目

等四类，发挥课程思政建设示范引领作用，打造各级各类课程思政

建设示范项目储备库。 

（三）项目申报条件 

1.课程思政案例项目负责人、课程思政课程项目负责人和团队

成员均应讲授过所申报课程，负责人授课学期不少于 2个轮次。 

2.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、课程思政课程、导学思政团

队（导师）三类项目申报的限制：在同一类项目下，同一人同一年

度只能参与一个项目申报；2021-2022 年度已立项的三类项目负责

人，在结题验收前不能作为负责人申报同类项目下的新项目。 

3.鼓励突破学院界限，依托基础学科、新兴学科、交叉学科、

校企联合等特色重点领域申报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。 

4.申报课程思政课程的教师应主持过校课程思政课程项目，并

须以所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进行申报。 

5.限制申报条件：如存在师德师风问题或近三年有教学事故等

不良记录，不能参与项目申报。 

（四）组织实施 

1.研究生院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课程思政教学研究

中心根据评审结果推荐参评黑龙江省 2023 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教

学研究中心建设项目。课程思政课程根据评审结果遴选为哈尔滨工

业大学 2023 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，其中评审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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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前 6 名推荐参评黑龙江省 2023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课程建设项

目。导学思政团队（导师）评审结果前 5名推荐参评黑龙江省 2023

年度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（导师）建设项目，课程思政案例根据评

审结果推荐参评黑龙江省 2023 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案例建设项

目。 

2.所有项目建设周期均为 2年，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成员原则上

不允许变更，2年后提交结题验收书；导学思政团队（导师）建设

项目验收时须建设课程思政课程；项目因故不能按期结题验收的可

申请延期 1年结题验收；项目因故无法结题验收的，项目负责人 3

年内不允许再申请此类建设项目，并减少学校当年度申报建设项目

的名额。 

3.建设期满通过验收的确定为省级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

示范中心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、导学思政示范团队、优秀课程思政

入库案例。 

4.建设项目为省级研究生教育创新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，统一

编号管理。建设成效显著的，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级研究生课程思政

相关项目。 

（五）立项申报提交材料 

1.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

（1）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建设项目申报书

（附件 1-1，中心负责人附电子签名Word版） 

（2）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推荐汇总表（附

件 1-3，Excel版和盖章扫描 PDF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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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佐证材料（PDF 版）：中心负责人及成员关于课程思政

建设方面的佐证材料、已经开展的建设内容证明、中心建设成果成

效佐证文件（非必须提供）、中心政策支持的文件（非必须提供）、

中心经费支持的证明（非必须提供，提供文件需有财务部门或其他

职能部门盖章）、中心的建设条件 

2.课程思政课程建设项目 

（1）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课程建设项目申报书（附件 2-1，

课程负责人附电子签名Word版） 

（2）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课程建设项目推荐汇总表（附

件 2-3，Excel版和盖章扫描 PDF版） 

（3）附件材料（PDF 版）：课程负责人（教学团队）课程思

政建设基础佐证材料（必须提供）、教学设计样例说明（必须提供）、

最近一学期的课程教案（选择性提供）、最近一次学校对课堂教学

评价（选择性提供）、其他支撑材料 

（4）推荐单位党政意见表（附件 6，签字盖章 PDF版） 

3.导学思政团队（导师）建设项目 

（1）黑龙江省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（导师）建设项目申报书

（附件 3-1，团队负责人附电子签名Word版） 

（2）黑龙江省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（导师）建设项目推荐汇

总表（附件 3-3，Excel版和盖章扫描 PDF版） 

（3）附件材料（PDF 版）：团队建设及培养佐证材料（非必

须提供）等 

（4）推荐单位党政意见表（附件 6，签字盖章 PDF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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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课程思政案例建设项目 

（1）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案例建设项目申报书（附件 4-1，

案例负责人附电子签名Word版） 

（2）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案例建设项目推荐汇总表（附

件 4-3，Excel版和盖章扫描 PDF版） 

（3）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案例（模板）（附件 4-4，

Word版） 

（4）附件材料（PDF 版）：课程思政建设简介、简版课程大

纲、PDF版 PPT、研究成果、其他补充内容等 

（5）推荐单位党政意见表（附件 6，签字盖章 PDF版） 

二、黑龙江省 2022 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项目中期 

（一）中期检查范围 

2022 年度立项的研究生课程思政课程建设项目、导学思政团

队（导师）建设项目、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项目。 

（二）中期检查要求 

项目进展良好，具有阶段性成果。项目中期检查采取项目自查、

学院审查和学校形式审查备案方式进行。 

（三）中期检查提交材料 

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项目中期检查表（附件 5，

签字盖章 PDF版） 

三、黑龙江省 2021 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项目结题 

（一）结题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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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度立项且已按期完成建设的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

中心建设项目、课程思政课程建设项目、导学思政团队（导师）建

设项目、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项目。 

（二）结题要求 

四类建设项目结题均需提供项目验收书和相关佐证材料，佐证

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课程佐证（证书、教学视频、说课视频、教案等）、

教改论文、项目、教材、教学竞赛材料等，其中，证书、教案等佐

证材料需汇总为一个 PDF文件上交，视频应以MP4格式上交。省

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联盟将组织专家对结题项目进行评审，提出结

题验收通过建议名单。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，省教育厅正式

公布结题验收通过项目名单。未通过验收项目将自动延期 1年。 

（三）结题提交材料 

1.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

（1）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建设项目结题验

收书（附件 1-4，项目负责人附电子签名Word版） 

（2）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结题汇总表（附

件 1-5，Excel版和盖章扫描 PDF版） 

（3）佐证材料：文字材料（PDF版）、视频（MP4格式）等 

2.课程思政课程建设项目 

（1）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课程建设项目结题验收书（附

件 2-4，项目组成员附电子签名Word版） 

（2）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课程建设项目结题汇总表（附

件 2-5，Excel版和盖章扫描 PDF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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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佐证材料：文字材料（PDF版）、视频（MP4格式）等 

3.导学思政团队（导师）建设项目 

（1）黑龙江省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（导师）建设项目结题验

收书（附件 3-4，项目负责人附电子签名Word版） 

（2）黑龙江省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（导师）建设项目结题汇

总表（附件 3-5，Excel版和盖章扫描 PDF版） 

（3）佐证材料：文字材料（PDF版）、视频（MP4格式）等 

4.课程思政案例建设项目 

（1）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案例建设项目结题验收书（附

件 4-5，项目负责人附电子签名Word版） 

（2）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案例建设项目结题汇总表（附

件 4-6，Excel版和盖章扫描 PDF版） 

（3）佐证材料：文字材料（PDF版）、视频（MP4格式）等 

四、材料报送要求 

1.所有材料均为电子版材料，由学院、学部统一报送至邮箱

jianghuanan@hit.edu.cn。 

2.2023年度立项申报和 2021年度项目结题验收材料请于 2023

年 8 月 14 日（星期一）17:00 前提交；2022 年度项目中期检查材

料请于 2023年 8月 21日（星期一）17:00前提交。 

 

附件：1.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建设项目申报、 

结题材料 




